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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按照《西安市生态环境局西咸新区分局关于扎实开展2023年移动源执法工作的通知》、《西咸新区蓝天保卫战年底冲刺工作方案》的文件要求，西咸新区生态环境局（空港）工作部需分别对新城范围内使用的道路行驶的柴油车尾气污染物排放进行监测。西咸新区生态环境局（空港）工作部确定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分别对新城范围内的柴油车尾气污染物排放进行检测，出具具有资质认证的检测报告，以达到监督检测工作要求。
二、项目要求
在辖区各重点区域、重型柴油货车及重型燃气车通行路段设置联合检查点位，开展机动车道路抽检执法检查工作，完善生态环境部门监测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处罚、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的联合监管模式。在重点路段、时段展开常态化抽查，对企业场内、集中停放地的重型柴油货车及重型燃气车进行入户抽检。对物流运输、渣土、商混、公共交通、环卫等重点行业和柴油车（重型燃气车）超过20辆的重点企业单位每月至少开展1次集中停放地监督抽测。强化物流集散地、大型停车场所重型燃气车专项检查，每月至少开展1次，可在驾驶员不在场情况下，由第三方检验机构对车辆外观进行检验并出具检测报告。要求每月展开联合检查不少于5次，路检尾气抽测不少于2次，大户尾气抽测不少于3次，每月抽测机动车数量不少于60辆次，机动车后处理装置每月检查不少于60辆次。按照甲方要求，及时调整机动车尾气监测任务。
三、服务要求
（1） 《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GB3847-2018）的检测资质 ，能对被检机动车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并对其检测行为及检测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2） 检测机构须在新区生态环境局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开展机动车尾气检测，按照“一车一报告”原则，在检测结束后2日内，出具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检测报告，并对检测结果的真实性负责；须保障检测工作正常开展所需的车辆、仪器和人员等。
（3） 检测机构应提供检定合格、手续完备、能按照国家标准要求开展排放检测的仪器及备品备件，若检测设备发生故障，检测机构须及时提供备用检测设备，所有主要检测设备必须可实现量值传递和溯源。
（4） 检测机构自行解决检测所需的电脑、打印机、发电机等辅助设备，自行负责检测仪器的校准、维护保养、耗材、服装、就餐等相关费用和人身、车辆安全，并购买相关保险。
（5） 检测人员须具有从业资格，能够熟练按照《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GB3847-2018）要求进行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了解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本的系统相关知识。
（6） 遇有应急检测（重污染天气、信访等情况），应及时配合开展检测（接到通知4小时内到达现场，2个自然日内出具检测报告）。
（7） 检测机构每季度出具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分析报告，包括检测数量、点位、类型等因子。
（8） 因检测过程中造成的被检机械及附属设施损毁的，由检测机构负责承担赔偿责任。
（9） 检测数量：总检测数1200辆。
注：本项目只报单价，不报总价，单价最高限价：319元/辆次。

